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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="dto"> 根据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《关于下发〈在若干城

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资产评估问题的暂行规定〉的通知

》（国资办发［1997］58号）的规定，破产企业的评估基准

日为法院下达破产裁定书日。由于法院下达破产裁定书后，

破产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停止，破产企业从此丧失

了对其财产经营和处分权，因此，以下达破产裁定书日作为

基准日，在一般情形下是妥当的。但我们注意到，在《破产

法》中还规定了破产清算组处理破产企业的未履行合同等业

务的职责，破产清算组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破产企业的未

履行合同。如果那些未履行合同得到履行，则势必会使破产

裁定日的资产或债权债务发生变化。所以，笔者认为此情况

下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应定为清算组全面清理资产与债权债务

后形成完整财务清册之日为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